
机电工程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实施细则

（2020-2021-1 学期试用稿）

推行教学督导工作制度是强化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使教学检

查与评估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促使全体教学人员进一步增强

工作责任心，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规范教学常规，提高教学质量，及时有效地解

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制

定机电工程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实施细则。

一、人员组成

机电工程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小组由机电工程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教研室主任、

入选学校教学督导处督导员的机电工程学院教师组成，由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担任

组长。

二、工作职能

教学督导工作的职能是对开设课程的建设质量、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在校

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学过程的管理质量进行调查、分析、反馈督促、评价及指导。

及时发现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总结，提供改革的建议和方案，为学

院领导提供决策咨询。

三、工作任务

1.对机电工程学院内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

提出改进建议，促进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2.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教学情况，对学院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计划、教学文

件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为学院的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提供依据和建议。

3.开展听课评课活动，对教师的教学活动给予指导，重点帮助青年教师提高

授课质量。

4.对教学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反映较集中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了解情

况，提供解决思路。

5.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有关教学督导工作，积极配合学校教学督导处开展工

作并接受业务指导。

四、工作方式

教学督导工作通过随机听课、考察教学过程、查阅教学文件、参与教学检查、



召开座谈会、专题调研等方式进行。

五、听课评课要求

1.听课分为常规听课、指导性听课。指导性听课是针对特定听课对象通过听

课，进行交流沟通，提出指导性的改进意见或建议，目的在于帮助听课对象改进

教学，提高教学水平。指导性听课重点是新进教师、学生评教靠后的教师、开新

课的教师。

2.每学期开学初，由学院教学副院长根据本学期教师教学任务分配情况，将

督导员分成 2-3 人组成的听课小组，制订督导组成员听课评课分工安排表，确保

有教学任务的教师学期中至少接受 2 位督导员的听课。

3.常规听课及指导性听课，可随机地由小组或个人进行，听课前不通知被听

课教师。指导性听课在听课后应及时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实时开展教学评价,肯

定教学亮点,提出对教师改进课堂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对学生意见较多的教师可

以组织跟踪式听课，对听不进改进意见或建议者、或接受意见及建议却不思改进

者要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4.督导员听课时使用统一印制的《督导组听课记录本》认真做好听课记录，

并按《督导听（观）课评价表》要求按 ABCD 进行等级评分。

5.各教学督导小组听课评课结果每月由学院办公室进行汇总并在党政联席

会议上进行督导情况通报。教师期末督导听课分数=听课组 70%+督导组 30%。

6.督导组成员听课评课和教学检查工作量，由学院办公室每学期进行汇总统

计，报院长审批后，送财务处计酬。

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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